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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松涛

  如何通过有效发展，实现国富民强，始终是世界各

国普遍追求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更好发展，很多国家

都力图通过法治建设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对此，张守

文教授所著的《发展法学：经济法维度的解析》一书鲜

明提出，“各类法律制度均与发展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

联，而那些以促进和保障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相关法律

制度，则构成了发展法学的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有条

件形成法学的新兴领域或者新兴学科，此即发展法

学”。这意味着发展法学是以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以

促进和保障发展为目标的法学分支学科。

  该书共分六章，每章都在探讨发展法学某一个

领域的理论或实践问题，同时各章节之间紧密关联、

层层递进，在整体上构成了发展法学的基本框架和

主要内容。第一章主要探讨发展法学的基本理论，分

别涉及贯穿发展法学的发展理念、支撑发展法学的

发展理论以及发展法学需要重点关注的发展促进问

题，是后续各章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主要探讨发展权

利的法律分配，首先探讨了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权，并

对其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权作出解析，然后分别

探讨市场主体定价权的分配与行使以及地方政府举

债权的法律规制问题；第三章主要探讨发展负担的

法律调整，明确减负与转型是推动各类主体发展的

重要路径，通过公私合作等制度创新推进其减负与

转型；第四章主要探讨经济法治的发展导向，并进一

步以增值税立法和资本市场监管执法、营商环境优

化为例，指出在经济法治领域坚持发展导向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第五章主要探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法

治保障，提出应构建促进发展的现代经济体制并通

过推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在此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等

各类关系，以实现促进和保障发展的目标；第六章主

要探讨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的法律应对。一方面着

重研讨贸易战与国家竞争的法律应对问题，另一方

面着重研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以及分享经济发展的

法律规制问题。

  通过对该书主要内容的梳理，可以明晰的是该书

既是对发展法学整体进行的整合研究，又将有助于解

决发展领域的现实问题，是一部经济法领域融入新发

展理念、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奠基之作。

  就新发展理念而言，在经济法领域将其融入无

疑是发展法学形成的关键之举。这势必有利于充分

发挥经济法作为“发展促进法”的功能，有效解决相

关领域存在的发展失衡问题，推进高质量发展。随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到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年便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以指导各个领域的全面

发展，更加重视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强调系统、全面

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日臻完善的发展观。与此同时，

新发展理念的落实也离不开发展法学的构建，两者

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紧密关联。在发展法学的形

成过程中，考虑到经济法对于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

理应在经济法领域融入新发展理念，从而形成“发展

导向型”的经济法制度，充分实现其作为“发展促进

法”的重要功能。

  就新发展格局而言，依托经济法构建与新发展格

局相应的发展法学无疑是必要且可行的。在国际形势

和国内任务双重压力的驱动下，构建以国内经济循环

为主，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

属务实之策。依据良法善治的要求，对此自然应当建立

起有效保障和促进“双循环”的基本制度，按照经济上

的合理性和法律上的合法性调整、健全既有制度，从未

来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制度是否具有包容性。正因如此，

从经济法维度解析发展法学诚然具备正当性。是故，发

展法学构建的重点领域必须是现代市场体系与公平竞

争、现代经济体制与营商环境。经济法学作为发展法学

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明显在促进和保障“双循环”方面

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为此构建发展法学也同样需要

将经济法制度的优化作为主要方向。

  概而言之，该书作为我国系统研究发展法学的

第一部专著，立意高远、思想深邃，是基于现实问题

基础之上所作出的具有针对性的理论思考，开创性

意义不言而喻。该书既总结了我国当前发展中所面

临的现实问题，又对发展中现实问题的解决提出了

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更为此从经济法视角下作出

了高度概括即发展法学，结构体系完整。本书不仅是

法学理论研究工作者不可不读的一部著作，也对实

务部门的具体工作部署具有指导性价值，可谓是对

我国经济法治发展贡献巨大。

□ 冀祥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作为老师，能够

遇到一位好学生，无疑是一件幸事；而能为自己学生的著作出

版作序，当然是笔者最高兴的事情。《中国技术侦查的程序控

制研究》一书是2012年“技术侦查”写入刑事诉讼法后，我国学

界首部专门研究对其进行程序控制的著作，对于国内外读者

学习和了解有关内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12年刑事诉讼

法修改以前，技术侦查措施一直隐蔽在神秘的角落，却始终在

刑事侦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侦查机关的办案“利器”。长期

以来，受“侦查秘密主义”的影响，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对技术

侦查讳莫如深，外界对其更是知之甚少。技术侦查基于其高科

技性、隐秘性、主动性等特征，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对于发现事

实、打击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对于功能如此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如不通过

正当程序予以控制，将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严重侵犯。因

此，必须对技术侦查进行有效的程序控制。本书旨在推动这个

目标的实现。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技术侦查“入

法”一度备受瞩目和争议，许多老百姓认为这是在给公安机关

“扩权”，学术界对这部分新增内容也提出了疑问和意见，法律

的修改也给司法实务界带来了新挑战，尤其是公安机关的反

应最大。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有必要对技术侦查作为侦查手段

的程序性特点予以剖析，对这一侦查行为进行程序控制的必

要性、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观念加以详细的阐释。

  对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而言，技术侦查“入法”后，对

其程序控制如何运行，对技术侦查程序的合法性如何判定、

对技术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如何认定、如何直接作为证据

在法庭上使用、有关证据在何种情况下适宜采取庭外核实、

采用技术侦查证据的案件的相关辩护权利如何保障等，这些

问题都需要经过更加深入地论证和实践的考验，进一步予以

探讨，对于法律及司法解释尚未明确的问题，还需提出相应

的完善建议。

  本书提出的采取修改司法解释、明确立法解释、完善法律

规定“三步走”的建议，逐步地推进对技术侦查程序控制问题，

可以说为该制度在我国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笔者认为，本书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学术特点：

  第一，该书的选题视角独特。作者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通过本科期间的深入学习和实践，她对传统侦查手段

和技术侦查、秘密侦查、计算机网络侦查等新型或特殊侦查手

段各自的特点和相互之间的区别，有着更为深刻的感性认识

和理性思考。随后在深造期间，始终没有停止对该问题在立

法、司法和理论层面的追踪、关注与思考。

  第二，该书的研究内容系统全面。其一，通过对我国和域

外相关法律制度、司法实践和学术观点的研究，对技术侦查的

基本概念加以确立，并对其进行了类型化界分，尤其是阐明技

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异同，指出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应加

以明确区分。其二，以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制度为蓝

本，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横向比较发现制度发展之共性，纵

向分析以探寻制度演进之规律。其三，首次阐述了技术侦查程

序控制应当树立的基本观念：权利保障、职权制约与逐步推

进。其四，立足国情率先提出了“三步走”的制度完善设想：通

过改进司法解释、补充立法解释和修改完善立法，实现完善我

国技术侦查程序控制制度。

  第三，该书的研究成果应用广泛。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

改虽然已经实现了技术侦查在刑事程序法意义上“无法可依”

的“零”的突破，然而有关技术侦查的规定粗糙且有许多条款

缺乏操作性，使得技术侦查“入法”以前在司法实践中早已存

在的一些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本书解答了如何在实践中对其进行合法性运用，包括通

过采取技术侦查、秘密侦查等手段所获证据材料如何运用、相

关案件如何进行有效辩护等实践问题，从而有助于缓解实践

中技术侦查措施因审批手续的增加、证据材料不便作为证据

使用等而被冷落甚至放弃使用的现象，有效发挥高科技侦查

手段对惩治特定犯罪的突出作用。

  讲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案件已经非常简单？葛品连

既然不是死于中毒，此案必为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就肯

定会被无罪释放，造成这起冤案的所有涉案官员都难辞其

咎，一定要追究相关人员的办案责任。这个逻辑是非常清

楚的！

  但事实又是如何呢？说出来您可能怎么也不会相信。

  树欲静而风不止，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在闻知验尸结

果后勃然大怒，在赴任之前大闹刑部，认为葛品连已经死去

3年，毒消骨白，检验结果不足为信，案件应当维持原判。左

宗棠也在刑部结果公布后，将在此案中被朝廷免职、永不叙

用的前浙江巡抚杨昌浚再度保奏出山，以示抗议。更有甚

者，刑部尚书桑春荣甚至继续嘱咐相关人员研讯全案，让杨

乃武和小白菜自认通奸，希望借由此罪除掉二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冤案不是应该马上平反的吗？

为什么朝廷在开棺验尸，证明小白菜丈夫不是死于中毒，而

是因病而亡以后，刑部仍然不给杨乃武和小白菜二人平反，

而非要用通奸罪再给二人定个死罪？为什么一个豆腐店伙

计死亡的普通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竟然让即将赶往四川

就任总督的丁宝桢要为此大闹刑部？为什么左宗棠也认为

本案不宜平反，非要把被朝廷革职的浙江巡抚招入麾下，和

慈禧唱对台戏？最后慈禧又为何会为了区区两个草民的性

命，而不惜与庞大的官僚集团作对，连下13道谕旨，非要彻

查此案，而且革职一百多名朝廷官员，以至于江浙一带官场

几乎清空？

  讲到这里，网上有一篇文章的观点笔者觉得特别贴切。

冤不冤是一回事，但给不给平反又是另一回事。冤不冤考虑

的是真相，现在真相非常简单，已经明确了；但平不平反考

虑的不仅是真相，还有民意、政治、社会和利益集团等其他

法外因素。这一点，古往今来，概莫能外。笔者将这种非制度

性的平反，称之为“偶然性平反”。

  （文章摘自陈虎《法律相对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偶然性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反思录（三）》详见

于《法治日报》2021年11月30日9版）

  内容简介：

  律师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性职业。因

此，如何指导实践是法律实务专著最重要

的侧重点，本书非常重视对实务工作的指

导。本书的上篇，作者通过对我国已经判

决的非法集资犯罪典型案例的检索、整理

和系统研究，从中剥离和提炼解决非法集

资犯罪的理论，归纳分析了非法集资的常

见类型，总结当前我国非法集资犯罪发展

的新趋势，并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试图

为解决非法集资犯罪的理论和实践、完善

非法集资犯罪立法提供一些借鉴和新思

路，具备了相当的理论深度。本书的下篇，

作者结合自己多年来办理非法集资案件

的经验，从事实、证据、法律等多个角度提

炼并梳理出了多个辩点，将自己的心得体

会与同行和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及感兴

趣的读者分享，为广大律师同行辩护此类

案件提供借鉴。

□ 法宣

  《铁道英雄》是一部由杨枫执导，张涵予、范伟、魏晨、周也、俞灏明、

森博之、姜寒、刘显达主演的抗战剧情片。该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临

城枣庄英勇的“铁道队”与敌人斗智斗勇，殊死捍卫家园的故事。

  剧情简介：

  《铁道英雄》根据八路军第115师“鲁南铁道队”的抗战事迹改编。抗日

战争时期，日寇沿着津浦铁路进犯山东，一群小人物因为共同的报国之

志集结，组成了铁道大队，他们以铁道和火车为战场，搜集情报、刺杀敌

寇、劫取武器物资，并创造出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给予敌人沉重打击。

  影片以凌厉的摄影风格、热血激昂的动作场面、细腻生动的人物刻

画，真实再现了民族英雄燃烧意志、捍卫家国大义的英勇事迹，为观众

呈现了一部波澜壮阔、感人至深的影片。作为红色经典的全新演绎，该

片采取了创新表现手法，表达了坚定的家国信念，传承了厚重的民族情

怀，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表达。

《铁道英雄》

  《非法集资犯罪研究与律师实务》作者

翟呈群，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执行主任，上

海政法学院法学兼职教授、硕导。本书由法

律出版社出版。

《非法集资犯罪研究与律师实务》

《中国技术侦查的程序控制研究》序言

偶然性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反思录（四）

融入新发展理念 助力新发展格局
简评《发展法学：经济法维度的解析》


